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湖保險簡字第1號

原      告  楊明華  

訴訟代理人  張國賓  

            王可文律師

            陳曾揚律師

            吳健瑋律師

被      告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訴訟代理人  蔡炳楠律師

複  代理人  黃敏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5月4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13,11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原告之主張，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於本

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本院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於民國113年8月7日因支氣管擴張症併(急性)發作在臺

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住院，期間為113年8月7日至同

年月23日，原告依保險契約向被告申請住院之保險理賠，但

遭被告拒絕等情，業據原告提出該院診斷證明書、保險申請

書、被告公司拒絕函等件為證(本院卷第72、73、155頁)，

上開客觀事實亦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認定。

　㈡又被告僅抗辯原告之支氣管擴張症併(急性)無住院之必要，

僅需門診即可。是本件爭點為原告上開病症有無住院之必要

性。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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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按一般保險制度之目的，在於避免因偶發事故所造成之經濟

上不安定，透過多數經濟單位之集合方式，並以合理之計算

為基礎，共醵資金，公平負擔，以分散風險，確保經濟生活

之安定。且為防止道德危險之發生，保險契約自須遵守最大

善意原則及誠實信用原則(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31號判

決意旨參照)。又保險契約所謂「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

院診療」，應排除實際上無住院治療必要之情形，始符合契

約本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532號裁定意旨參照)。

上開見解係在避免僅形式上住院、實質上未具醫療必要性之

情形，藉以防杜道德危險，維護保險制度之健全運作。

　⑵依原告提出之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下

稱：系爭附約)第2條第8款對於住院之定義為：本附約所稱

「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

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揆諸上

開說明，即應排除「實際上無住院治療必要之情形」，始符

合契約本旨，故若得以門診甚至居家方式為之的復健、休養

型態之住院，自難認住院接受復健及投藥之治療，係為改善

疾病所應採取之必要且立即之治療措施，無法認定符合住院

必要性，甚至若係因病患個人主觀認知，或醫師配合病患之

主觀意願而允許病患住院治療所為之醫療處置，均難謂符合

所謂「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診療」之要件。

　⑶經本院就原告因支氣管擴張症併(急性)有無住院之必要性函

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簡稱：成大醫院)，該院

函覆略以：本案病患因疑似支氣管擴張急性惡化而住院，且

亦有貧血及憂鬱症，依護理紀錄中，並未發現急性惡化之記

載，又入院期間亦未使用氧氣、血壓穩定，未顯示任何不

適，因此，無住院之必要性，門診即可等詞，有該院115年3

月23日回函檢附病情鑑定報告書在卷可證(本院卷第415、41

7頁)。本院審酌成大醫院係我國知名醫學中心之一，具有高

度醫療專業，且鑑定參考資料為原告在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之

相關就診病歷及影像光碟，亦與兩造均無利害關係，所為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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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結果應屬客觀公允而足採信。又住院是否具必要性一節，

係屬保險給付要件之一，原告自應就此負舉證責任，而依鑑

定機關成大醫院之函覆內容可認定原告支氣管擴張症併(急

性)應無住院之必要，是以，原告依系爭附約第11、12條之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住院醫療保險金新臺幣(下同)68,000元、

住院醫療補助保險金34,000元、住院前後門診保險金2,000

元，以上合計104,000元之保險金，均難認有據。

　㈢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附約第11、1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

104,000元，及113年9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

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439頁)，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

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㈣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為13,110元（第一審裁判費1,110元＋

鑑定費12,000元〈本院卷第409頁〉＝），由敗訴之原告負

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5　　日

　　　　　　　　　內湖簡易庭　法　官　林正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5　　日

　　　　　　　　　　　　　　　書記官　王子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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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湖保險簡字第1號
原      告  楊明華  
訴訟代理人  張國賓  
            王可文律師
            陳曾揚律師
            吳健瑋律師
被      告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訴訟代理人  蔡炳楠律師
複  代理人  黃敏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5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13,11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原告之主張，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本院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於民國113年8月7日因支氣管擴張症併(急性)發作在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住院，期間為113年8月7日至同年月23日，原告依保險契約向被告申請住院之保險理賠，但遭被告拒絕等情，業據原告提出該院診斷證明書、保險申請書、被告公司拒絕函等件為證(本院卷第72、73、155頁)，上開客觀事實亦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認定。
　㈡又被告僅抗辯原告之支氣管擴張症併(急性)無住院之必要，僅需門診即可。是本件爭點為原告上開病症有無住院之必要性。查：　
　⑴按一般保險制度之目的，在於避免因偶發事故所造成之經濟上不安定，透過多數經濟單位之集合方式，並以合理之計算為基礎，共醵資金，公平負擔，以分散風險，確保經濟生活之安定。且為防止道德危險之發生，保險契約自須遵守最大善意原則及誠實信用原則(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3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保險契約所謂「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診療」，應排除實際上無住院治療必要之情形，始符合契約本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532號裁定意旨參照)。上開見解係在避免僅形式上住院、實質上未具醫療必要性之情形，藉以防杜道德危險，維護保險制度之健全運作。
　⑵依原告提出之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下稱：系爭附約)第2條第8款對於住院之定義為：本附約所稱「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揆諸上開說明，即應排除「實際上無住院治療必要之情形」，始符合契約本旨，故若得以門診甚至居家方式為之的復健、休養型態之住院，自難認住院接受復健及投藥之治療，係為改善疾病所應採取之必要且立即之治療措施，無法認定符合住院必要性，甚至若係因病患個人主觀認知，或醫師配合病患之主觀意願而允許病患住院治療所為之醫療處置，均難謂符合所謂「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診療」之要件。
　⑶經本院就原告因支氣管擴張症併(急性)有無住院之必要性函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簡稱：成大醫院)，該院函覆略以：本案病患因疑似支氣管擴張急性惡化而住院，且亦有貧血及憂鬱症，依護理紀錄中，並未發現急性惡化之記載，又入院期間亦未使用氧氣、血壓穩定，未顯示任何不適，因此，無住院之必要性，門診即可等詞，有該院115年3月23日回函檢附病情鑑定報告書在卷可證(本院卷第415、417頁)。本院審酌成大醫院係我國知名醫學中心之一，具有高度醫療專業，且鑑定參考資料為原告在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之相關就診病歷及影像光碟，亦與兩造均無利害關係，所為鑑定結果應屬客觀公允而足採信。又住院是否具必要性一節，係屬保險給付要件之一，原告自應就此負舉證責任，而依鑑定機關成大醫院之函覆內容可認定原告支氣管擴張症併(急性)應無住院之必要，是以，原告依系爭附約第11、12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住院醫療保險金新臺幣(下同)68,000元、住院醫療補助保險金34,000元、住院前後門診保險金2,000元，以上合計104,000元之保險金，均難認有據。
　㈢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附約第11、1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04,000元，及113年9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439頁)，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㈣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為13,110元（第一審裁判費1,110元＋鑑定費12,000元〈本院卷第409頁〉＝），由敗訴之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5　　日
　　　　　　　　　內湖簡易庭　法　官　林正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5　　日
　　　　　　　　　　　　　　　書記官　王子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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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蔡炳楠律師

複  代理人  黃敏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5月4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13,11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原告之主張，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於本

    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本院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於民國113年8月7日因支氣管擴張症併(急性)發作在臺北

    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住院，期間為113年8月7日至同年

    月23日，原告依保險契約向被告申請住院之保險理賠，但遭

    被告拒絕等情，業據原告提出該院診斷證明書、保險申請書

    、被告公司拒絕函等件為證(本院卷第72、73、155頁)，上

    開客觀事實亦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認定。

　㈡又被告僅抗辯原告之支氣管擴張症併(急性)無住院之必要，

    僅需門診即可。是本件爭點為原告上開病症有無住院之必要

    性。查：　

　⑴按一般保險制度之目的，在於避免因偶發事故所造成之經濟

    上不安定，透過多數經濟單位之集合方式，並以合理之計算

    為基礎，共醵資金，公平負擔，以分散風險，確保經濟生活

    之安定。且為防止道德危險之發生，保險契約自須遵守最大

    善意原則及誠實信用原則(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31號判

    決意旨參照)。又保險契約所謂「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

    院診療」，應排除實際上無住院治療必要之情形，始符合契

    約本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532號裁定意旨參照)。

    上開見解係在避免僅形式上住院、實質上未具醫療必要性之

    情形，藉以防杜道德危險，維護保險制度之健全運作。

　⑵依原告提出之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下稱：

    系爭附約)第2條第8款對於住院之定義為：本附約所稱「住

    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

    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揆諸上開說

    明，即應排除「實際上無住院治療必要之情形」，始符合契

    約本旨，故若得以門診甚至居家方式為之的復健、休養型態

    之住院，自難認住院接受復健及投藥之治療，係為改善疾病

    所應採取之必要且立即之治療措施，無法認定符合住院必要

    性，甚至若係因病患個人主觀認知，或醫師配合病患之主觀

    意願而允許病患住院治療所為之醫療處置，均難謂符合所謂

    「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診療」之要件。

　⑶經本院就原告因支氣管擴張症併(急性)有無住院之必要性函

    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簡稱：成大醫院)，該院

    函覆略以：本案病患因疑似支氣管擴張急性惡化而住院，且

    亦有貧血及憂鬱症，依護理紀錄中，並未發現急性惡化之記

    載，又入院期間亦未使用氧氣、血壓穩定，未顯示任何不適

    ，因此，無住院之必要性，門診即可等詞，有該院115年3月

    23日回函檢附病情鑑定報告書在卷可證(本院卷第415、417

    頁)。本院審酌成大醫院係我國知名醫學中心之一，具有高

    度醫療專業，且鑑定參考資料為原告在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之

    相關就診病歷及影像光碟，亦與兩造均無利害關係，所為鑑

    定結果應屬客觀公允而足採信。又住院是否具必要性一節，

    係屬保險給付要件之一，原告自應就此負舉證責任，而依鑑

    定機關成大醫院之函覆內容可認定原告支氣管擴張症併(急

    性)應無住院之必要，是以，原告依系爭附約第11、12條之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住院醫療保險金新臺幣(下同)68,000元、

    住院醫療補助保險金34,000元、住院前後門診保險金2,000

    元，以上合計104,000元之保險金，均難認有據。

　㈢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附約第11、1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

    04,000元，及113年9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

    算之利息(本院卷第439頁)，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

    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㈣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為13,110元（第一審裁判費1,110元＋鑑

    定費12,000元〈本院卷第409頁〉＝），由敗訴之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5　　日

　　　　　　　　　內湖簡易庭　法　官　林正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5　　日

　　　　　　　　　　　　　　　書記官　王子軒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湖保險簡字第1號

原      告  楊明華  

訴訟代理人  張國賓  

            王可文律師

            陳曾揚律師

            吳健瑋律師

被      告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訴訟代理人  蔡炳楠律師

複  代理人  黃敏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5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13,11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原告之主張，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於本件審理中提出的書狀及本院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於民國113年8月7日因支氣管擴張症併(急性)發作在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住院，期間為113年8月7日至同年月23日，原告依保險契約向被告申請住院之保險理賠，但遭被告拒絕等情，業據原告提出該院診斷證明書、保險申請書、被告公司拒絕函等件為證(本院卷第72、73、155頁)，上開客觀事實亦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認定。

　㈡又被告僅抗辯原告之支氣管擴張症併(急性)無住院之必要，僅需門診即可。是本件爭點為原告上開病症有無住院之必要性。查：　

　⑴按一般保險制度之目的，在於避免因偶發事故所造成之經濟上不安定，透過多數經濟單位之集合方式，並以合理之計算為基礎，共醵資金，公平負擔，以分散風險，確保經濟生活之安定。且為防止道德危險之發生，保險契約自須遵守最大善意原則及誠實信用原則(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3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保險契約所謂「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診療」，應排除實際上無住院治療必要之情形，始符合契約本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532號裁定意旨參照)。上開見解係在避免僅形式上住院、實質上未具醫療必要性之情形，藉以防杜道德危險，維護保險制度之健全運作。

　⑵依原告提出之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下稱：系爭附約)第2條第8款對於住院之定義為：本附約所稱「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揆諸上開說明，即應排除「實際上無住院治療必要之情形」，始符合契約本旨，故若得以門診甚至居家方式為之的復健、休養型態之住院，自難認住院接受復健及投藥之治療，係為改善疾病所應採取之必要且立即之治療措施，無法認定符合住院必要性，甚至若係因病患個人主觀認知，或醫師配合病患之主觀意願而允許病患住院治療所為之醫療處置，均難謂符合所謂「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診療」之要件。

　⑶經本院就原告因支氣管擴張症併(急性)有無住院之必要性函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簡稱：成大醫院)，該院函覆略以：本案病患因疑似支氣管擴張急性惡化而住院，且亦有貧血及憂鬱症，依護理紀錄中，並未發現急性惡化之記載，又入院期間亦未使用氧氣、血壓穩定，未顯示任何不適，因此，無住院之必要性，門診即可等詞，有該院115年3月23日回函檢附病情鑑定報告書在卷可證(本院卷第415、417頁)。本院審酌成大醫院係我國知名醫學中心之一，具有高度醫療專業，且鑑定參考資料為原告在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之相關就診病歷及影像光碟，亦與兩造均無利害關係，所為鑑定結果應屬客觀公允而足採信。又住院是否具必要性一節，係屬保險給付要件之一，原告自應就此負舉證責任，而依鑑定機關成大醫院之函覆內容可認定原告支氣管擴張症併(急性)應無住院之必要，是以，原告依系爭附約第11、12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住院醫療保險金新臺幣(下同)68,000元、住院醫療補助保險金34,000元、住院前後門診保險金2,000元，以上合計104,000元之保險金，均難認有據。

　㈢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附約第11、1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04,000元，及113年9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439頁)，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㈣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為13,110元（第一審裁判費1,110元＋鑑定費12,000元〈本院卷第409頁〉＝），由敗訴之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5　　日

　　　　　　　　　內湖簡易庭　法　官　林正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5　　日

　　　　　　　　　　　　　　　書記官　王子軒



